
工 业 品 买 卖 合 同

	出卖人：                                            签订地点：鞍山（合同履行地）
	 合同编号：

	买受人： 鞍钢铸钢有限公司                           签订时间：2026年1月X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标的、数量、价格及交（提）货时间                                                               

	标的名称
	质量标准

生产厂家商标牌号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单位）
	总金额

（元）
	交（提）货时间及数量

	
	
	
	
	
	
	1/7月
	2/8月
	3/9月
	4/10月
	5/11月
	6/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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镁碳砖
	见理化指标
	吨
	36
	
	
	
	
	
	
	
	

	
	
	
	
	
	
	
	
	
	
	
	

	
	
	
	
	
	
	
	
	
	
	
	

	合    计
	

	合计人民币金额（大写）：                                                  
	不含税到厂价  税率：13%


第二条  质量标准：执行铸钢公司最新标准,并满足鞍钢铸钢有限公司使用要求。                                      
第三条  出卖人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及期限：因标的物质量不合格造成买受人损失，出卖人负全部责任，期限为标的物的一个使用周期。在货物到达30天内买受人可以向出卖人提出异议。如有质量、计量等异议时，买受人以书面形式通知出卖人，出卖人应在3日内派人员来厂处理。如逾期不来即视为认可买受人提出的异议和处理意见，按买受人提出的检验结果和处理办法处理，由此所造成的一切费用由出卖人承担。如出卖人所供标的物不符合国家、行业规范以及铸钢公司采购相关要求，按合同约定条款、铸钢公司以及鞍钢集团相关条款进行处罚。  
第四条  包装标准、包装物的供应与回收：产品包装应符合该产品对应的质量标准规定，以满足铸钢公司使用。产品应适合卸车作业操作，装卸由出卖人负责，包装物由出卖人提供，由出卖人自行回收，包装费用由出卖人承担。包装物上标识要清晰、牢固、规范，在包装物上必须注明供方名称、产品的规格型号及生产日期等。

第五条  合理损耗标准及计算方法：不计在途损耗，标的质量和数量以到鞍钢铸钢公司实地验收为准。                                                                                                                    

第六条  交（提）货地点、方式：鞍钢铸钢有限公司指定地点，按买受人实际需用通知单交货（包括节假日）。
第七条  运输方式及到达站（港）和费用承担：汽车运输要求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或新能源车辆，车辆需带有倒车提示音，单车单送到买受人指定地点，运输途中装卸及一切其它费用全由出卖人承担。 
第八条  检验标准、方法、地点及期限：计量、质量以买受人检验为准，按买受人出据的原材料接收单作为结算依据。如需化检验，由鞍钢铸钢有限公司委托的化检验中心按相应的化检验标准和材料性能参数中要求的元素及指标进行分析化检验，由鞍钢铸钢有限公司负责计量，标的到货验收取样时，如出卖人没有随行人员到场，视为同意买受人取样小组取样样品的公平性及取样程序的合理性，执行鞍钢铸钢有限公司采购技术条件（理化指标），化验结果出来后，如出卖人不同意化验结果要求复检，现场同时还有可供取样数量，经双方同意可重新取样，否则用第一次取样的备样复检，复检费用均由出卖人承担。

第九条  结算方式：经使用合格后，出卖人每月以铸钢公司自购材料入库验收单办理挂账手续，挂账月起第11个月付现汇（买受方不负责贴息）。如税率发生调整，按国家现行税率执行。如付款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可签订变更协议，改变付款方式及期限等。若遇公司付款政策发生变化，按公司变化后的最新付款政策执行。第十条  违约责任：按《民法典》有关条款执行。因产品包装或运输不当造成的损失由出卖人承担；因产品质量或未按期交货对买受人造成的损失，出卖人负贵赔偿。如产品经抽检不符合质量标准或合同规定的，出卖人承担检验费用，未使用的实行退货处理，已使用的一律不结算不退货，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出卖人赔偿。出卖人未按期交货两次给予出卖人警告、停供整顿，未按期交货三次取消出卖人供方资格。对出现供货质量问题买受人有权视情况给予出卖人警告、停供整顿和取消出卖人供方资格处理。出卖人对买受人的质量计量验收有异议应书面提出，双方进行异议处理。出卖人未按招标约定品种供货或出现质量问题不积极配合处理的，拉入铸钢公司黑名单，今后不再合作。

第十一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也可由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合同签订地：鞍山市）。
第十二条  其他约定事项：1、本合同交货期自签订之日起生效。2、因生产计划变更不需用此材料，买受人有权单方面提前解除合同。3、买受人有权根据生产实际情况调整实际合同需求数量，可超合同进货不多于10%，允许正常结算。4、出卖人不得以每批次标的数量多少等合同约定以外的理由拒绝供货，首批进料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日内到厂（半量），后续余量出卖人自接到要料计划起供货期限不得大于3天，若因出卖人未按计划交货并给买受人造成经济损失，则买受人可以扣罚相应直至全部所欠货款。6、出卖人同意执行鞍钢铸钢有限公司有关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环保方面的管理规定。如出卖人人员偷盗、损毁买受人财产，按《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盗窃案件处理实施细则（试行）》（鞍山钢政发（2020）15号）的规定对出卖人进行考核，并有权要求出卖人更换上述人员，赔偿买受人因此造成的损失，立即解除合同，取消出卖人合作、中标资格，终止与其发生任何业务往来且不承担任何责任。7、出卖人必须全力保产保供，出卖人如因断货等原因影响生产，铸钢公司有权对供货单位进行相应的经济处罚，如出卖人因断货造成铸钢公司停产等情节严重时，将按《鞍钢铸钢有限公司供应商管理办法》相关条例执行。现场安装过程中如因预制件规格不符等原因造成安装失败，出卖人付全部责任。 8、廉洁条款：在合同签订前后或履行过程中，如卖方存在贿赂收买买受方相关人员、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或实施商业欺诈行为以及其他违法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买受方有权单方立即解除合同，取消卖方的合作方资格并终止与其的任何业务往来，并按双方签订的《廉洁诚信合作协议》执行。9、按照合同总金额的5% 收取合同履约保证金或从第一批结算货款开始预留合同总金额的5% 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合同履约保证金协议条款： （1）如遇标的物市场价格上行期，当期供货量不能低于买方要货量的100%，否则按（当期市场价-合同价）×（要货量-供应量）进行扣罚。（2）因出卖人原因不供货，买受人可全部扣留履约保证金。（3）到达的货物如发现质量弄虚作假恶意欺骗行为，扣留全部履约保证金。（4）在合同交货期内，出卖人履约完毕后， 买受人在合同结束后返回全部合同履约保证金（不计利息）。

	出    卖    人

单位名称（章）：   

单位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账    号：   

邮政编码：   

税    号：                                           
	买    受    人

单位名称（章）：鞍钢铸钢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鞍山市立山区红旗路26号  

法定代表人：赵雷   

委托代理人：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鞍山灵山支行   

账    号：21001631201052500960  

邮政编码：114042   

税    号：91210300096373126A                                                          


                                                                          有效日期：2026年1月X日 至 2026年X月X日
